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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管治守則 

 

在第四部分提出的事項，雖非全部，但也有不少與制訂管治守則有關。管治守則在多個國家

已證實有其實用價值，不僅將現行做法編寫成法則，亦為如何適當處理大學事務提供依據；

守則同時是一份明確聲明，載列管治組織不可推卸的職務和責任。很多國家視守則為良好管

治不可或缺的輔助工具，而且院校若訂有守則，有助使校外持份者感到放心，確信院校十分

重視良好管治。 

 

因此，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守則應屬強制還是自願性質。制訂強制守則，理論上固然可有

論據支持，但當中所涉的困難亦着實不少。在非常多元化的高等教育界別，如香港的情況，

倘要制訂強制守則，要顧及如此多元化的環境而內容又不至於太過籠統，甚至空泛，誠然十

分困難。強制守則亦會免除大學校董會承擔對此應負的責任。守則需要有一定彈性，以顧及

一所大學的特質、文化和傳統，以及其價值和使命。雖然有些整體原則須予遵守，但顯然絕

對沒有單一套放諸任何院校皆準的守則。 

 

另一方面，自願守則可彈性修改，以配合大學的個別情況。守則不單是重要的依據，最重要

是賦予校董會道德權威，以便處理大學事務。院校可不時檢討守則的成效；如有需要，更可

因應新現的情況而修訂守則。因此，在設有守則的大學界別中，大多制訂自願守則。除非有

明確的反證，否則，制訂自願守則大概是最恰當的發展基礎。 

 

為何需要一份守則？一如英國的守則訂明，其主要目的是「找出［有效管治］所依據的主要

價值和做法，以協助院校實踐使命，取得成果」(CUC，2004 年，頁 4)。誠然，大學校董會

即使採用守則，並不必然保證管治良好，但可藉此展示其領導和管理能力，而同時向校外持

份者提供一定保證。 

 

守則通常包括兩個主要範疇： 

1) 有關如何推行院校管治的核心價值聲明； 

2) 辨識管治組織支持這些核心價值的基本責任。 

有些守則進而逐一仔細參詳上述各項基本元素，不過，有關內容往往收錄在附錄，甚至另備

簡介文件說明。在所有已採用守則的國家，守則的用意並非純粹在於規管，而是促進發展。

院校都一直受鼓勵採用守則，如理由充分，亦可修改守則，以切合本身的情況，由此而得的

守則，可謂真真正正歸院校所有。如此，守則便可成為一份生機勃發的文件，能隨年日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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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因此，良好管治亦成為不斷精益求精的歷程，而守則本身也須因應本地、國家甚至國際

因素，不時予以檢討和評估。 

 

由此產生一個問題：香港的守則應有何特點？香港只有八所教資會資助院校，這或許令人認

為，較諸如英國或澳洲等國家，香港各院校的守則可以較為統一。不過，這種想法忽略了香

港院校多元化的特色，也忽略了支持和鼓勵院校多元化的政策目標(這個目標深獲各方支

持)。這意味著較接近澳洲的做法：只清楚列明必要的元素，而沒有冗長的細節。再者，由

院校自訂推行細節，亦可使院校更明瞭有關議題，更積極參與其中。換句話說，這方式與守

則須促進發展的目的更為配合，而非只着重守則的規管作用。香港的大學已發展成熟，大體

上管理妥善，這個方式實屬合宜。 

  


